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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 信息交换与个人海外资产的税务合规之路 

作者：姜冬妮丨宋雨博1 

前言 

近几个月以来，多地税务机关密集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取得境外收入的中国居民个人依法对所获得的境

外收入进行申报纳税。在众多境外收入类型中，海外证券交易收入（处置港股、美股股票的收益）尤其受到

了关注。这一趋势引发了关于海外收入及资产税务合规性的广泛讨论，再次将 CRS 推向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共同申报准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为有效打击跨境逃避税行为而于 2014 年推出的一项跨境涉税信息自动

交换机制。中国在 2015 年 12 月签字加入 CRS，自 2018 年 9 月首次完成 CRS 信息交换以来，已与全球 100

多个国家/地区实现金融账户数据互通2。截至目前，CRS 历经多轮信息交换，已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

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 

本文将以 CRS 规则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内涵与运作机制，从海外金融账户的视角详细解读 CRS 的基

础概念，包括其定义、目的、实施范围以及对全球税务透明化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介绍 CRS 的区域规则

对比和信息交换实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聚焦于个人海外资产，介绍个人所得税下 CFC（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的核心内容，探讨其在防止个人通过受控外国公司进行避税行为中的关键作

用。最后，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信托与 CRS 信息交换的影响及规划考量，以飨读者。 

一、海外金融账户的信息交换规则 — CRS 制度基础介绍 

（一） CRS 共同申报准则概述 

CRS，全称“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由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

导，规定了金融机构收集和报送外国税务居民个人和企业账户信息的相关要求和程序。简单来说，它就

像一个“全球税务信息交换的邮局”，参与国之间约定好，定期将彼此税务居民在本地的金融账户信息

自动交换给对方国家的税务机关。 

CRS 作为国际税务合作的重要成果，截至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加入，包括中国香

港、新加坡、瑞士等传统“财富安全港”，承诺自动、系统性地交换非本地税务居民的金融账户信息。 

 
1 实习生黄楚菁、李牧、夏明睿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 
2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aeoi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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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 CRS 的签署国之一，近年来不断加大对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征税力度，以打击跨境逃税行为，

促进税收公平。 

（二） CRS 机制下的关键因素 — 税务居民的判定 

在 CRS 机制下，税务居民身份的判定是跨境涉税信息交换的核心环节。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中国

税务居民的认定标准分为两类：一是住所标准，即因户籍、家庭或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

住的个人；二是居住时间标准，即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一个纳税年度内累计居住满 183 天的个人。符合

上述任一条件者，均会被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一般均需就其全球所得（包括中国境内和境外收入）在

中国履行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因此，被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的个人，在 CRS 框架下，其海外收入可

能通过信息交换机制纳入中国税务监管范围，需依法完成纳税申报并缴纳相应税款。 

（三） CRS 涉及的交换信息 

借助 CRS，各国税务机关具备了通过国际信息交换渠道，获取居民个人在境外金融机构所持账户

关键信息的权限。 

这些被交换的信息内容广泛，包括账户所有者的姓名、住址、税务识别号，以及账户号、年终余额

或账户净值。此外，还可能包括在一个公历年度内取得的利息、股息收入以及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收入

等。个人的金融账户基本都会被申报，如存款账户、托管账户（如股票账户）、投资实体股权、债权权

益、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年金账户等。 

CRS 的信息交换覆盖面极为广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如银行、券商、信托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等。 

（四） CRS 信息的流转路径 

信息的流转路径一般是：首先由一国（地区）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地区）税务

居民个人和企业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按年向金融机构所在国（地区）主管部门报送账户持有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再由该国（地区）税

务主管当局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开展信息交换，最终为各国（地区）进行跨境税源监管

提供信息支持。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3： 

 

 
3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1249/c101690/c10169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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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RS 的区域规则对比与信息交换实践 

随着全球税务信息透明化进程的加速，CRS 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下文将简要介绍中国

香港和新加坡的 CRS 规则以及全球各国的税务信息交换实践，以期为读者提供全面且深入的视角，理解 CRS

在不同地区和实际场景中的运作机制与深远意义。 

（一）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 CRS 规则简述 

1. 中国香港 CRS 简述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众多金融机构和大量跨境金融业务。为加强国际税收合作，防止跨境

逃税，香港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通过《2016 年税务（修订）（第 3 号）条例》4，正式实施 CRS。根据

香港 CRS 的规定，金融机构有义务对客户的信息进行申报，金融机构范围涵盖银行、证券经纪商、保

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几乎包括了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类型。金融机构需对存量和增

量账户进行尽职调查，识别账户持有人是否为非香港税务居民，并按年度收集非香港税务居民账户的相

关信息，包括账户持有人个人身份数据（姓名、地址、税务居民国别、纳税人识别号等）以及账户财务

数据（如账户余额、利息、分红、收益等），向香港税务局报送，香港税务局再与其他 CRS 参与国（地

区）的税务主管当局进行信息交换。 

2. 新加坡 CRS 简述 

新加坡于 2016 年颁布了《2016 所得税（国际税收遵从协定）（CRS）条例》5，将 CRS 的要求纳入

新加坡的国内立法框架。新加坡 CRS 规则要求并授权 SGFI（Singap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新加坡金

融机构）制定必要的流程和系统，以从其账户持有人那里收集此类金融账户信息。金融机构需对存量和

增量账户进行尽职调查，识别账户持有人是否为非新加坡税务居民。然后，SGFI 将需要向新加坡国内

税务局报告与其他 CRS 参与国（地区）的税务居民有关的财务账户信息。新加坡税务局随后将报告的

信息提供给其他 CRS 参与国（地区）的税务主管当局。 

（二） CRS 框架下的税务信息报送与交换实践 

根据 2024 年 OECD 发布的《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6（以下简称“Peer Review”），截至 2024 年，已有 111 个司法管辖区的税务机关实现了金融账户信息的

自动交换。2023 年，全球自动交换的金融账户信息超过 1.34 亿条，覆盖的资产总额近 12 万亿欧元，这

对纳税人的行为及税务机关确保税收合规的能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各司法管辖区通过自愿披

露计划及其他离岸税收合规举措，已追缴超过 1,300 亿欧元的税款、利息和罚款，其中绝大多数与实施

CRS 规则下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的承诺相关。此外，研究表明，同期国际金融中心持有的金融投资

减少了 20%，这也与 CRS 实施密切相关。 

鉴于 OECD 在 2023、2024 年的《Peer Review》中，对于全球各司法管辖区的金融账户报送与交换

情况披露信息过少，下文简要介绍数据较为详实的 2022 年《Peer Review》7中披露的部分国家（或地

区）的金融机构账户报送与信息交换情况： 

 
4 税务局：《2016 年税务（修订）（第 3 号）条例》。 
5 Income Tax (International Tax Compliance Agreements)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Regulations 2016 -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6 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2024 Update | OECD。 
7 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2022 |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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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向中国大陆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 2,627 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

数量达到 18,994,224 个，这些信息被交换至 75 个国家（或地区）。同时，中国已开展大量核查活动，以

确保金融机构按要求进行申报，例如引入强制注册制度、与其他信息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并对未申报的

机构采取跟进措施。 

2021 年，向中国香港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 1,352 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

数量达到 21,425,735 个，这些信息被交换至 68 个国家（或地区）。同时，香港开展了一些核查活动，以

确保金融机构按照要求进行报告，例如向用于落实 FATCA（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美国

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的外国金融机构名单、未进行 AEOI8注册的行业名单中的金融机构寻求解释，

并要求说明情况。 

此外，在 2021 年，向新加坡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 6,152 个，被报送的金

融账户数量达到 4,070,212 个；向澳大利亚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 3,076 个，被

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 6,966,261 个。 

三、个人持有海外资产的另一挑战 — 2018 年个税法改革后的个人 CFC 问题 

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作为国际反避税规则的一种，是为了打击本国税务居民（企业或个人）将全

部或部分所得留存境外不汇回境内，从而不缴纳或者延期缴纳税款行为的规则。 

2018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9（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引入了“反避税条

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针对个人 CFC 的规定。规定在《个人所得税法》第 8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二）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

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

配或者减少分配；……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

利息”。 

这一条款为税务机关针对个人设立的 CFC 进行“穿透”征税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意味着，过去一些中

国高净值人士通过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设立壳公司（例如 BVI、开曼公司）持有海外资产或进行投资，以此

规避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模式，将面临重大挑战。这些企业通常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主要利润

来源于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 

四、信托与 CRS 信息交换：其影响及规划考量 

设立信托对其税务信息交换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复杂且需要全面考量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其

税务处理效果和合规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随着 CRS 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实施，各国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交换频次与深度持续增强。这意味

着，无论是信托设立地、管理运营地，还是相关金融机构注册地等司法管辖区均可能深度参与国际税收信息

自动交换网络。例如，传统的低税率地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等已接入国际税收信息自动

交换网络并强化对跨境信托交易的税务信息报送。因此，信托信息在多数情况下是会被交换的。 

 
8 CRS 即 AEOI（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全球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框架下用于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的

核心制度与标准。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_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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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托架构本身所固有的复杂多层级特性，及其在资产保护、财富传承和家族治理中的多元功能，

确实为专业的税务规划提供了灵活性。在实际的信托架构搭建中，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常常借助私人信托公

司、特殊目的实体（SPV）等多种类型的主体建立起复杂的关联关系。这种复杂的关联模式，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影响对信托实际控制人或经济利益归属的准确判断。但实际上，税务机关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手

段，用于识别信托中的实际受益人和经济利益归属。因此，盲目依赖结构复杂性逃避税务监管容易产生税务

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信托本身是一种合法的财富管理工具。在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设

计信托架构与条款，信托可以帮助高净值人士优化其财富的税务负担，从而达成财富传承与税务规划的双重

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架构一般能够有效防止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的直接适用。CFC 规则旨在对居

民个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未分配利润进行归属征税。而信托架构的设置，可能改变境外公司股权的

直接持有关系，从而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降低或避免 CFC 规则带来的潜在税务风险。 

不过，信托的税务处理，尤其是在 CRS 背景下，与相关方的税务居民身份密切相关。如果信托的受益

人或委托人是中国税务居民，即使信托设立在海外，其分配的收益、信托明细等信息仍可能被中国税务机关

识别和追踪。在此背景下，税务居民身份成为影响信托税务处理结果的关键因素，纳税人需充分重视并合理

规划其信托架构与税务居民身份的匹配关系。 

******* 

敬请注意，本文章的内容，系我们根据法律法规、政府网站内容及实操服务经验总结，不构成我们针对

特定事项的任何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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